
 

 
127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43 期 院會紀錄

質詢事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台電正在實施中的七項電廠興建計畫預算

浮濫編列，高階主管轉任民營電廠高層，溢價向民營電廠購電等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7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70） 

羅委員就台電正在實施中的七項電廠興建計畫預算浮濫編列，高階主管轉任民營電廠高層，

溢價向民營電廠購電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電源開發計畫之前置作業時間約需 3 至 5 年以上，且環評審查期程有高度不確定性，環評通過

後始能進行工程及機電設備採購決策，目前市場狀況與當初規劃時已有不同，爰需重新依市

場行情務實滾動檢討預算，並非浮濫編列。 

二、核四計畫自執行以來，受到停復工、營建物價大幅上漲致廠商履約情形不佳、主要承攬商倒閉

等因素影響，嗣因日本福島核能電廠發生 311 核子事故，執行安全總體檢，並根據評估結果

進行強化措施，以及改善試運轉測試所發現之問題，致整體工期延長、費用增加。目前台電

公司已成立策略指揮中心，引進國外具實務經驗之專家協助進行工期管控及技術指導，現正

評估整體工期及投資總額中，俟完成後將循序報核。 

三、目前台電公司員工轉任民間電業之法人代表計有台汽電公司蔡文魁董事長、星能電力公司徐懷

瓊董事長及星元電力公司施弘基董事長等 3 人，推派程序係依據「經濟部及所屬機關事業機

構遴派公民營事業與財團法人董監事及其他重要職務管理要點」辦理，任務為確保投資目的

維護公股權益。 

四、現階段台電公司向民營電廠購電價格較台電公司自行發電平均成本高之原因，主要為台電公司

部分燃氣電廠興建完成時間較早，建廠成本相對較低，且折舊費用多已攤提完畢，無須再提

列折舊成本所致。倘不向民營電廠購電，其短缺電量須調度台電公司成本更高之燃油、汽力

燃氣甚至輕油機組替代。且民營電廠主要係於尖峰發電，台電公司目前高壓用電尖峰時間每

度售價均高於民營電廠及汽電共生平均購價，向民營電廠及汽電共生購電，對台電公司並無

不利。 

（二）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日前全臺清查千頭以上大型養豬戶，仍約

15%有超養情形，顯見當前豬源管理措施仍有改善空間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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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翁委員重鈞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翁委員就日前全臺清查千頭以上大型養豬戶，仍約 15%有

超養情形，顯見當前豬源管理措施仍有改善空間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鑒於去（100）年國內豬隻普遍施打環狀病毒疫苗，成效良好，有助於提升育成率，以及過去

兩年來豬價格每公斤約 68-72 元，養豬農民利潤不錯，以致造成國內豬隻在養頭數增加。 

二、另本次亦清查個別養豬場在養情形，肉豬實際飼養頭數超過其畜牧場或飼養場登記飼養量，計

有 1,367 場，占 23%，其約超養 70 萬頭，但也清查出停養 1,029 場，占 17%，其原登記飼養

量為 61 萬頭。 

三、對此次清查之毛豬超養戶本會續有適法之處置。針對嚴重超養達 100%以上的養豬戶 221 場，

已責成所在地方政府依畜牧法第 39 條規定處以 3 至 15 萬元罰鍰，並命其於一個月內減產改

善，屆期仍未減產者，地方主管機關得採連續罰。經按次處罰三次仍未改善者，依法廢止其

畜牧場或飼養場登記證。對超養較少者，將監督其改善，並於一個月後亦將複查，倘未改善

仍予以處分。 

四、本會每年十月訂定毛豬年度生產目標計畫，邀集各地方政府開會討論後公告實施，並請各縣市

政府加強輔導所轄養豬場及畜牧團體依所訂定之年度生產目標計畫辦理產銷。另每年 5 月底

及 11 月底兩次養豬頭數調查，並依據所查資料，預測未來半年毛豬可供應頭數，同時每月召

開毛豬供銷業務、調配會議及每季毛豬資訊研判會議，以強化毛豬產銷預警機制。 

（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唐山就僑務委員會檢討「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

營」活動之申請資格及審查機制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31） 

陳委員唐山請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檢討「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活動之申請

資格及審查機制乙案，經交據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研議答覆如下： 

一、海外華裔青年是僑務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更是我國整體僑務工作重要一環。為促進海外華裔

青年對中華民國之瞭解，達成厚植海外友我新生代力量、促進國際青少年交流，僑委會自民

國 95 年起與教育部合作辦理「海外華裔青年英語學習服務營」，歡迎海外華裔青年投入國內

英語教學活動，提昇偏遠或教學資源缺乏地區國小、國中學生及弱勢族群學習英語機會，藉

由英語教學及寶島參訪活動，讓華裔青年實地感受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台灣豐富多元文化

及各項建設進步情形，期能成為「臺灣之友」，俟返回僑居地後，協助行銷臺灣，提升我國

國際能見度，並拓展中華民國國際空間。 

二、志工服務是跨國性的工作，各國政府重視志工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貢獻，鼓勵更多年輕人投

入志工服務的行列。是以，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志工來源，僑委會在可行範圍內，儘量採取

開放參與之原則，不分地區、族群，受理熱愛臺灣、支持中華民國之海外青年提出申請，除

了華裔青年之外，亦開放部分名額提供足以勝任教學工作的非華裔友人，期藉志願服務之國


